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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度重点水利工程市级补助资金项目 

绩效评价报告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1、项目背景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积极践行“节水

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新时代治水方针，以“根

治水患、防治干早”为总目标，立足防大汛、抗大灾，抓牢抓实

“新建、提升、整治”这个关键，新建一批重大水利工程，提升

一批骨干河道、重点河段防洪能力。山东省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10

月 10 日《关于印发山东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鲁

政字„2019‟189 号），明确了指导思想、任务目标。 

2、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

项目立项时间为 2019 年 6月，项目批复单位为济宁市行政审

批服务局，项目具体内容为提升济宁市内重要河流整体防洪除涝

能力，治理内容包括清淤疏浚和复堤工程、建筑物工程、交通工

程。项目所在区域为东鱼河（金乡段、鱼台段）、洙赵新河（嘉

祥段、任城段）、大汶河（汶上段）、小沂河（曲阜上游段、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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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罗头段）、白马河（邹城上游段、微山下游段）和梁山柳长河，

计划完成时间 2020 年 12 月。 

（二）资金投入与使用情况 

根据批复的资金投资总额，中央省级资金拨付 40%，市级资金

拨付 10%，其余为县区级资金配套。 

本项目总投资 180464.53 万元，中央、省级资金 72954.13 万

元，市级资金 18252 万元（其中 2020 年 9126 万元、2021 年 9126

万元），其余资金由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筹。 

 1、总体绩效目标 

提升济宁市内重要河流整体防洪除涝能力，堤防级别提高到 2

级，防洪标准达到 50 年一遇，除涝标准达到 5年一遇，治理内容

包括清淤疏浚和复堤工程、建筑物工程、交通工程。 

2、2021 年度绩效目标 

河道清淤疏浚 114.065 公里、复堤 24.7 公里、路 95.4km、护

坡工程总长 6301m 、植草护坡 70765.93m2、浆砌石护坡维修 

22143.79m2、泵站 51 座、改扩建涵闸 23 座、新建加固桥 18 座、

拦沙坎 2 座、改扩建洞（涵）21 座、沟口护砌 11 座、排灌站 5

座、鱼台建设一处管护设施总用地面积 7329.38㎡、改建水闸 1

座、改建闸管所 1 处、管理所维修房屋 1 处、硬化场地 1 处、新

改建节制闸 10 座、2 个水库截渗防渗墙等，提高区域内防洪减灾

能力、保障周边群众及财产安全，通过治理建筑物增加灌排能力，

保障群众农业生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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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 

1、评价目的 

本次评价旨在通过对项目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科学、客观、

公正地衡量和评判，综合评价重点水利工程市级补贴资金项目资

金配臵的合理性、资金管理活动的效率性和资金投入的效益性。 

2、评价对象与范围 

本次评价对象为 2021 年度重点水利工程市级补助资金项目， 

本次评价项目市级财政预算资金为 9126.00 万元。 

重点水利工程市级配套资金项目共11个县市区及市水利事业

发展中心，我们采取重点选取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 4个

县市区作为现场评价点，根据评价指标进行现场评价及问卷调查。 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附表说明）、评价方法、

评价标准等 

1、绩效评价原则与评价方法 

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、项目实施单位自评与

工作组抽查评价相结合，运用比较法、公众评判法等进行评价。 

2、评价指标体系 

建立了包括项目决策、项目过程、项目产出、项目效果等4个

一级指标；项目立项、绩效目标、资金投入、资金管理、组织实

施、项目产出、项目效益7个二级指标；项目立项规范性、立项程

序规范性、绩效目标合理性、绩效指标明确性等22个三级指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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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决策相符性、项目职责相符性等47个四级指标。 

3、评价标准 

评价指标满分为100分，其中项目决策满分15分，项目过程满

分25分，项目产出满分30分，项目效果满分30分。根据绩效评价

得分不同，将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优、良、中和差四类等次。其

中，高于或等于 90 分的为“优”，80 分（含）～90 分的为“良”， 

60 分（含）～80 分的为“中”，低于 60 分的为“差”。 

（二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

1.前期准备 

接到工作后，我们单位迅速抽调历年参与绩效评价相关人员

组成评价工作小组，工作小组成立后与被评价单位人员迅速对接。 

2.组织实施 

本次绩效评价工作采用现场调研与非现场综合评价相结合的

方式进行。经评价小组与项目单位共同协商，根据项目资金量及

工作内容，最终确定4个现场勘察评价点。通过现场勘查填写项目

现场情况表，记录项目建设情况。 

3.分析评价 

2022年8月15日评价小组根据收集到的项目相关资料以及内

部综合评价意见，按照规定的文本格式和内容撰写绩效评价报告。

2022年8月26日评价提交绩效评价报告初稿并征求意见。然后根据

反馈意见，修改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正式稿。 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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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综合评价情况 

本项目共12个项目实施单位。针对现场评价，我们对任城区、

鱼台县、嘉祥县、金乡县4个项目实施单位开展了现场评价，以上

项目实施单位的项目预算分配资金总额占总体的84.05%；针对非

现场评价，我们对曲阜市、泗水县、邹城市、微山县、汶上县、

梁山县、经开区、市水利事业发展中心8个项目实施单位开展了非

现场评价，以上项目实施单位的市级预算分配资金总额占总体的

15.95%。 

（二）评价结论 

2021年重点水利工程市级配套资金绩效评价项目的绩效评分

结果为90.12分，评价等级为优，其中：项目决策类指标权重为15

分，得分为14.41分；项目过程类25分，得分为19.31分；项目产

出类指标权重为30分，得分为29.25分；项目效益类指标权重为30

分，得分为27.15分。 

我们依次对12个项目实施县市区进行了分别打分，并按照各

县市区的2021年市级预算分配资金占比为权重，对综合结果进行

了加权平均打分。相关县市区评分表如下： 

序号 县市区 得分 
2021 年市级预算资

金分配额度 
权重 

加权平均

得分 

1 任城区 87.75  684.50  7.50% 6.58  

2 曲阜市 91.79  201.15  2.20% 2.02  

3 泗水县 87.92  60.23  0.66% 0.58  

4 邹城市 91.89  198.67  2.18% 2.00  

5 微山县 90.67  203.76  2.23% 2.02  

6 鱼台县 87.81  2,767.39  30.32% 26.6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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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金乡县 91.46  2,151.93  23.58% 21.57  

8 嘉祥县 91.28  2,066.50  22.64% 20.67  

9 汶上县 90.34  439.60  4.82% 4.35  

10 梁山县 92.75  85.72  0.94% 0.87  

11 经开区 93.81  68.55  0.75% 0.71 

12 市水利事业发展中心 97.50  198.00  2.17% 2.12  

 合计  9,126.00  100.00% 90.12 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  

1、项目立项  

（1）立项依据充分性 

项目符合山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山东省重点水利工程建

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鲁政字„2019‟189 号)，济宁市人民政府《关

于印发济宁市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济政字„2019‟

81 号)等文件精神，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相关政策、中长期发展规划

等有关文件要求。 

（2）立项程序规范性 

项目实施单位立项经过单位集体决策，报经各县、区人民政

府、市水利局审核。 

项目立项指标满分 6 分，得 6分。 

2、绩效目标 

（1）绩效目标合理性 

各项目实施单位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

关性，预算与财政批复文件中预算匹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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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绩效指标明确性 

各项目实施单位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明确，且能够将项目绩效

目标细化分解成具体的绩效指标。但梁山未将项目目标任务书或

计划数相对应，该项存在扣分。 

绩效目标指标满分 5 分，得 4.99 分。 

3、资金投入 

（1）预算编制科学性 

各项目实施单位均编制了预算并经过相关部门审批，预算编

制经过科学论证，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。但曲阜市、金乡县、

鱼台县预算节余较大，尤其是迁占费用。该项存在扣分。 

（2）资金分配合理性 

实施单位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，资金分配额度合理。 

资金投入满分 4分，该项指标得 3.42 分。 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 

1、资金管理 

（1）资金到位率 

各项目总投资 180464.53 万元，其中：中央省级预算资金投

资 72954.13 万元，市级投资预算资金 18252 万元（其中 2020 年

9166 万元、2021 年 9126 万元），其余为县区投资。 

各项目实际到位 117383.89 万元，其中：中央省级预算资金

实际到位 67463 万元，市级投资预算资金实际到位 18252 万元（其

中 2020 年 9126 万元、2021 年 9126 万元），县区级投资实际到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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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668.89 万元。 

市级资金到位率=（市级实际到位资金 18252.00 万元/市级

计划投入资金 18252.00 万元）*100%=100.00%； 

中央省级资金到位率=（中央省级实际到位资金 67463.00 万

元/中央省级计划投入资金 72954.13 万元）*100%=92.47%； 

区级资金到位率=（区级实际到位资金 31668.89 万元/区级

计划投入资金 89258.40 万元）*100%=35.48%。 

（2）到位及时率 

各项目总投资 180464.53 万元，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应

全部到位，各项目实际到位 117383.89 万元，主要泗水县、邹城

市、微山县等市县区县级资金未及时到位但未影响项目进度，应

扣分。 

（3）资金使用合规性 

项目实施单位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共支付与本项目施工有

关的支出为 70459.07 万元。 

项目实施单位的资金的使用按照国家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

及成本规制管理办法的规定；根据项目投资计划，截止 2021 年末，

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117383.89 万元，项目实际支付资金 70459.07

万元，支付进度 58.72%，预算执行率偏低应扣分。 

（4）财务监控有效性 

曲阜市、泗水县、邹城市水务局等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实施

过程中未采取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，该项存



 - 9 - 

在扣分。 

资金管理满分 13 分，该项指标得 8.41 分。 

2、组织实施 

（1）管理制度健全性 

项目实施单位均制定相应工作制度文件保障项目工作顺利

开展，符合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；业务管理制度合

法、合规、完整。 

（2）财务制度健全性 

项目实施单位均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，但任

城区水务局未制定该项目的资金管理办法，资金使用均能符合国

家的法律法规，该项指标扣分。 

（3）制度执行有效性 

项目实施单位执行了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符合项目严格执

行相关项目管理制度的标准，档案归档较齐全。但任城经对比查

阅施工日志与监理日志，存在日期、标段相同，但工作内容不相

符的情况，鱼台县水务局施工日志与监理日志，存在套用相同模

板、书写内容简单的情况，该项指标扣分。 

（4）项目质量可控性 

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均按照该标准执行，保障项

目服务水平，符合具有完备的质量与标准要求。但经开区项目单

位未能提供质量管理制度，该项指标存在扣分。 

组织实施满分 12 分，该项指标得 10.9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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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 

1、产出数量 

（1）河道治理及清淤疏挖工程实际完成率 

计划内容：河道治理及清淤疏挖工程计划完成量 114.065km。 

实际内容：河道治理及清淤疏挖工程实际完成量为

114.065km，河道治理及清淤疏挖工程实际完成率为 100%。 

（2）河道工程防汛道路实际完成率 

计划内容：复堤24.7公里、路95.4km、护坡工程总长 6301m 、

植草护坡 70765.93m2、浆砌石护坡维修 22143.79m2。实际已完

成，河道工程防汛道路实际完成率为 100%。 

（3）河道工程相关建筑物工程实际完成率 

计划内容：泵站 51 座、改扩建涵闸 23 座、新建加固桥 18

座、拦沙坎 2座、改扩建洞（涵）21 座、沟口护砌 11 座、排灌站

5 座、改建水闸 1座、改建闸管所 1 处、管理所维修房屋 1处、硬

化场地 1 处。实际已完成，河道工程相关建筑物实际完成率为

100%。 

（4）闸坝治理实际完成率 

计划内容：改建节制闸 10 座。实际已完成，闸坝治理实际

完成率为 100%。 

（5）小型水库实际完成率 

计划内容：维修加固 2个水库截渗防渗墙。实际已完成，小

型水库实际完成率为 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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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出指标目标值 15 分，实际值为 15 分。 

2、产出质量 

项目完工后由项目验收工作组组织进行现场验收，质量达标

率为 100%，产出质量目标值 5分，实际值为 5分。 

3、产出时效 

根据项目合同验收报告、现场抽查照片等资料，各项目实施

单位基本按照规定实施方案规定进度完成，主要工程在 2020 年主

汛期前完成，全部工程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。但有存在

延期完成的情况例如：（1）泗水黄阴集闸 2021 年 2 月完成大坝

护坡预制连锁块工程、管理房 2021 年开始建；（2）东鱼河防汛

修路 30.42km 于 2021 年完成。 

产出时效指标目标值 5分，实际值为 4.47 分。 

4、成本指标 

由于部分项目实施单位截止报告日未能提供结算资料，且未

进行项目竣工决算审计，成本指标中的实际成本不易获取，我们

用报审值或其他数据代替。各项目实施单位基本能控制成本，但

任城区存在合同超概算的情况，该项存在扣分。 

成本指标目标值 5 分，实际值为 4.77 分。 
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 

1、社会效益指标 

（1）堤防级别达到要求情况 

根据各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可研报告及批复，根据每条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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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人口和耕地面积，确定堤防等级为级别，且经验收项目各项

均符合设计标准。 

（2）防洪除涝标准达到要求的情况 

根据各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可研报告及批复，确保河道的防

洪标准提高至 50 年（20 年或 5 年）一遇，除涝标准提高至 5年一

遇，经验收项目各项均符合设计标准，能够达到防洪除涝标准要

求的情况。 

（3）保障流域附近正常生活和生产安全 

能够确保排涝功能正常运行，保护沿河两岸人民群众财产安

全，减轻该地区涝灾威胁，促进经济、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。 

社会效益目标值 15 分，得 15 分。 

2、生态效益指标 

各项目实施单位的实施的是以防洪除涝为主的河道综合治理

工程，工程实施后，能促进流域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，兴利

除害，发挥防洪、除涝、抗旱综合效益，逐步实现流域人口、资

源、环境相协调。生态效益目标值 5 分，得 5分。 

3、可持续影响指标 

（1）办理资产登记完成率 

项目竣工验收后，存在未办理资产登记或移交的情况。例如

泗水、鱼台、嘉祥、汶上县市区未办理资产登记或移交手续。 

（2）项目后续维护管理情况 

经现场考察核实，完成后使用状态均正常，但部分项目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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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未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后续管理制度或提供移交手续，比如任

城、鱼台、汶上，该项指标存在扣分。 

可持续影响目标值 5 分，得 2.32 分。 

4、社会满意度指标 

针对现场评价的项目，通过线上问卷调查，群众满意度平均

为 97.9%；针对非现场评价的项目，通过现场问卷调查或查阅项目

实施单位提供的自评报告，群众满意度平均为 89.38%。满意度目

标值 5分，本项指标得 4.84 分。 

五、主要经验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

（一）主要经验做法 

1.积极调度，推动工作按时间节点进行 

项目启动后，各项目实施单位立即召开了相关会议，对项目

任务进行分派，并成立项目领导小组，做好组织发动，落实好项

目资金、项目队伍和项目建设管理等工作，确保本项目工作有序

开展。 

绩效评价工作是对前期工作开展的调度和总结，更是对下年

工作的指导，各项目实施单位高度重视，积极调度，推动工作按

时间节点进行。 

2.落实责任分工，加强组织领导 

   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为重点工程建设责任主体，主

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，对工程前期、资金筹措、工程建设、

质量安全等负总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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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.重视过程管理，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制度 

项目实施单位已对工程建设合同进行管理，确保各类建设合

同的全面履行。项目实施单位已组织有关部门做好工程的竣工验

收和移交工作，按照有关规定配合做好工程建设备案资料和档案

资料的归档移交工作；项目实施单位已配合审计部门做好工程项

目的跟踪审计工作。通过对绩效情况的分析，项目单位按照相关

要求规定完成年度计划，各类效益能够及时体现并发挥相应的作

用，流域内群众对项目也具有较高的满意度。 

4.充分发挥市财政资金撬动引领作用 

通过发挥市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引领作用，积极解决问题，推

动河道整治工作的有效开展，促进河岸环境美观性，改善区域水

环境。 

5.做好水环境保护、大气环境保护、生态环境保护及噪声污

染防护 

    在环境保护工程和水土保持方面，在工程施工期间，工程建

设单位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要求执行，主要做好水环境保护、大气

环境保护、生态环境保护及噪声污染防护，做好开挖土方的水土

流失防护，确保工程顺利建设的同时，工程建设建设区域内的环

境负面影响降至规定要求范围内。 
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

1.预算的科学性有待加强 

评价组通过资料收集、数据分析及现场核查发现，曲阜市、



 - 15 - 

金乡县、鱼台县预算节余较大，尤其是迁占费用，经分析主要原

因为各县区可能会进行涉农资金整合，导致实际实施项目可能会

和预算中差别较大。 

比如曲阜市小沂河上游段治理工程均在已拆迁范围之内，初

设又编制了2283.36万元的迁占费用，结余资金较大，导致实际实

施项目与预算中差别较大。  

2.县级资金到位率低，甚至项目已竣工出现零到位 

市级资金到位率为100%，中央省级资金到位率为92.47%，县

级资金到位率为35.48%，县级资金到位率低且不及时。经分析主

要原因为县区资金部分来自政府专项债券，县级资金财政压力大，

导致资金到位不及时，影响水利建设的发展。 

3.预算执行率普遍偏低 

县级资金到位率为35.48%，由于县级资金到位不及时，造成

预算执行率为58.72%，预算执行率普遍偏低。拨付工程款不及时，

尤其补偿款拨付较为缓慢，部分工程已竣工，账面未见迁占费用

支出。实际到位资金和实际支出资金偏差较大，水利发展资金执

行效果不理想，有待提高。  

4.项目管理过程不完善，机制不严谨 

（1）经开区没有制定质量安全管理制度，部门县区存在施工

日志和监理日志敷衍应付现象，例如：经对比任城区水务局查阅

施工日志与监理日志，存在日期、标段相同，但工作内容不相符

的情况；鱼台县水务局施工日志与监理日志，存在套用相同模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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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写内容简单的情况。 

（2）鱼台县水务局档案归档不完善； 

（3）部门县市区招标代建单位，但工程代建合同签订不规范，

例如任城区水务局与山东新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洙赵新河治

理工程任城段《代建协议》，第三项“代建项目管理目标4.进度

控制目标：本项目的代建期限从代建合同签订之日起计，至项目

通过工程竣工验收审计完成后移交使用单位…”未约定明确的工

程期限，不利于工程项目的按时完成。 

（4）曲阜市、泗水县、邹城市水务局等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

实施过程中未采取相应的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或手段。 

（5）各项目均已验收，部分已结算审计完毕，但存在拨付进

度不合理的情况。例如任城区截止2021年12月31日已验收完毕的

前提下，施工9标段付款比例为33%，左岸防汛路付款比例为30%，

其他各标段为60%左右；邹城市小沂河到位资金分配额度不合理，

二标段支付54%，三标段37%，其余标段在20%左右。 

5.存在未按期完工的情况 

根据项目合同验收报告、现场抽查照片等资料，各项目实施

单位基本按照规定实施方案规定进度完成，主要工程在2020年主

汛期前完成，全部工程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。 

但存在延期完成的情况有：（1）泗水黄阴集闸2021年2月完

成大坝护坡预制连锁块工程、管理房2021年开始建已完工；（2）

鱼台县东鱼河防汛修路30.42km于2021年完成；（3）梁山河道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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挖（2+000-3+600）分布工程开完工时间为2020年3月17日-6月15

日，未在主汛期开始前完工；（4）嘉祥段洙赵新河2020年完成主

体工程，项目15标段存在延期。 

6.资产登记及移交率较低，竣工验收单位未制定后续管理制

度 

项目竣工验收后，存在未办理资产登记或移交的情况。例如

泗水、鱼台、嘉祥、汶上县市区未办理资产登记或移交手续。 

经现场考察核实，完成后使用状态均正常，但大部分项目实

施单位未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后续管理制度或提供移交手续，比如

任城、鱼台、汶上等没有后续维护制度。 

六、有关建议 

为了从整体上提升重点水利工程巩固提升能力的目标，提升

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优化项目产出，最终达到预期目的，提出以

下建议：  

（一）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和计划性 

建议在初步设计阶段加强概算管理，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和计

划性，更好的利用国库资金，体现专项资金的效益。应当坚持投

资估算控制概算，概算控制预算，预算控制决算的原则，严格履

行概算审批程序。 

（二）提高资金到位率，督促资金及时到位 

强化监督检查，严格资金使用管理。严格执行财政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，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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沟通协作配合，强化事前和事中监督，跟踪落实专项资金分配、

使用、管理等情况。 

（三）建立项目资金调度机制，提高支付执行率 

专项资金不能及时到位，资金支付不及时，影响项目的验收

和满意度调查。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检查工作，对立项实施的各

种计划项目，定期不定期的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支出情况进行

跟踪检查，对能够按照合同要求组织实施，并实现预算绩效目标

的项目给予充分肯定。 

（四）加强项目过程管理与资金分配合理性 

严格执行项目实施方案所规定的各项程序，加强项目建设中、

建设完成的控制措施，加强项目质量监督程序，要求“建设方、

施工方、监管单位”多方共同验收，从而有效保证项目建设质量。 

建议按照各标段施工方的合同金额与进度统筹支付资金，保

障资金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平性。 

（五）严格执行项目控制措施，保障如期完工  

为加快推进工程建设，保障工程进度如期完工，积极推行水

利工程代建制、设计施工总承包制，鼓励小型水利工程集中打捆

招标。落实项目法人和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参建各方的质量

责任，全过程加强施工质量管控。 

（六）保障管护工作顺利开展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升值 

对于财政资金下拨重点水利建设工程，形成的国有资产要及

时确权。需要定期对资产进行检查盘点，保证资产的安全，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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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的效益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。 

河道治理工程要建设好，还要做好相应的后期管护工作，增

强各主体责任意识，确定管护主体，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督机制。

只有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进行河道建后的管护工作，才能使项目

形成“建设好，运行好，管护好”的良性运行机制，使项目能够

长期发挥效益和效果。 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
  无 

 


